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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光大學資訊保密同意書
紀錄編號：
具同意書人                於佛光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任職期間，同意遵守下列約定，善盡資訊保密義務：

1、 任職期間所知悉之所有資訊（包括但不限於涉及智慧財產權之技術、校內教職員工生資訊、個人資料隱私、資訊系統及網路架構資訊、作業流程等相關資訊），於任職期間或離職後均負有嚴守秘密之義務，並尊重智慧財產權，絕不擅自洩漏、複製、傳播職務上任何業務相關資料及任職期間經辦、保管或接觸之所有須保密訊息資料，亦不擅自複製、傳播任何侵害智慧財產權或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任何程式、軟體、資料；如違反上開情事而為洩漏、交付或使用，本人願負一切法律責任。
2、 任職期間因職務之需所開發及維護校務行政等相關資訊應用系統，相關程式之智慧財產權屬於本校所有，不得以著作人身分擅自將相關程式對外開放或販售。
3、 使用公務電腦、網路及相關電腦資源，確實遵守下列事項：
1. 公務電腦、網路及相關電腦資源係以作為公務使用為原則，任何個人用途之使用均不得妨害公務。

2. 個人使用公務電腦、網路及相關電腦資源，不得任意安裝或下載非公務需要、非經合法授權或有安全性疑慮之軟體或資料，或利用相關設備資源從事惡意破壞他人權益之行為。

4、 若本同意書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。若因此同意書所衍生之爭議與訴訟，約定以本校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
5、 本同意書正本由佛光大學收執，影本由立同意書人收執。
此致
佛光大學
立 同 意 書 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　　　　　　(簽名)
法定代理人：　　　        　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簽名)

若立同意書人為未滿18歲之未成年人，需有法定代理人簽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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